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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司法局文件

济司发〔2021〕2 号

济宁市司法局
关于印发《济宁市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建设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

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济宁市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建设实施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

济宁市司法局

2021 年 1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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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建设实施方案

为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，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

切实履行全国行政执法监督联系点和行政执法监督信息化监管

试点工作职责，根据司法部和省司法厅对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

信息化建设的部署要求，在行政执法网上办案和移动执法工作

基础上，加快建设济宁市行政执法监督平台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、建设法治政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，

按照《山东省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（2019-2022 年）》（鲁政

办发〔2019〕8 号）关于构建数字“法治山东”体系的要求，大力

推进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信息化建设，依托市电子政务网络，

建立完善行政执法数据汇集、信息共享、分析考评机制，构建

济宁市行政执法监督平台。2021 年 3 月底前，在试点县（市、

区）上线运行，形成行政执法大数据分析应用成果。2021 年 9

月底前，在市县两级和实行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的乡镇（街道）

全面推广应用行政执法监督平台，实现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乡

镇（街道）三级全覆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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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任务分工

（一）统筹推进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建设

1.开展全市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建设试点。确定在邹城市、兖

州区、曲阜市全面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建设试点，采取市级

统建，试点配合的方式，开发建设行政执法监督大数据分析系

统、执法监督 APP、执法案卷电子评查系统、执法考核评价管

理系统。试点县市区要扩大试点范围，在经济发达、行政管理

体制改革到位的镇街开展试点工作，为行政执法监督提供详实

的数据支撑，实现可视化分析、电子案卷评查和执法绩效考核

评价。（2021 年 3 月底完成，市司法局牵头，试点县市区配合）

2.部署推广行政执法监督平台三级应用。在前期试点和平台

试运行基础上，为全市提供平台统一、安全统一、运维统一的

标准化版本，在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三级全面部

署应用“执法监督平台”，并和行政执法网上办案+移动执法系统

一体化运行，同步推进，为提高执法效能和监督效能提供信息

化支撑。（2021 年 9 月底完成，市司法局牵头，各县市区、功

能区负责）

3.构建汇聚融合的行政执法数据资源体系。加强全市行政执

法数据汇集，实现行政执法监督平台与济宁市行政许可网络运

行系统、行政执法网上办案系统、双随机一公开系统的对接，

统一采集汇聚全市各级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许可、处罚、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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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行政检查等执法数据。使用国家和省级自建系统的行政执法

部门，要依托省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加强数据共享应

用。（2021 年 6 月底完成，市司法局牵头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大数据中心配合，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具

体实施）

4.科学设置量化执法监督考核指标。为执法工作绩效评价、

依法履职活动监控、风险评估、法治政府建设考评等方面提供

数据参考。（2021 年 10月底完成，市司法局负责）

（二）制定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信息化“济宁市标”

5.制定数据运行标准规范。根据司法部 2019 年 8 月颁布的

《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信息系统数据元和代码集》，兼容政

务服务事项一体化、互联网+监管、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公示等业

务规范，编制《济宁市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数据标准》，为数

据库建设、应用系统的开发与维护、数据共享交换等提供标准

依据。制定平台安全运行标准，采用数据加密、线路切换等技

术，确保平台安全、高效运行。（2021 年 6 月底完成，市司法

局、市市场监管局负责）

6.出台《济宁市行政执法监督平台管理暂行办法》。明确市

县两级司法行政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执法监督的管理责

任、平台的运行维护责任和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关归集行政执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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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的责任，为“执法监督平台”应用提供制度保障。（2021 年

6 月底完成，市司法局负责）

7.制定全市行政执法电子档案技术标准。按照省司法厅、省

档案局印发的《山东省行政执法案卷管理办法》和省司法厅《行

政处罚案卷评查标准》相关要求，实现行政执法案卷存量数字

化和增量电子化管理。（2021 年 6 月底完成，市司法局、市档

案局负责）

（三）推进行政权力运行公开透明

8.运用信息化手段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。通过行政执法监

督平台客观分析研判全市各级行政执法部门行政执法公示制度

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落实情况，促

进三项制度落实落细。（市司法局牵头，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具

体实施）

9.建立行政执法信息归集公示常态机制。按照《关于进一步

规范行政处罚信息归集公示工作的通知》（济发改信用〔2020〕

340 号）“双公示”工作要求，实现与济宁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的

数据共享与互通，减少“多头填报”现象。（市发改委、市司法

局负责）

三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各部门要对照任务分工，制定

具体实施方案，细化措施，明确责任，严格节点，抓好落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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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建设开发、试点应用、部署推广的各项

组织保障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经费保障。要结合本地区、本部门实际，加大

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建设和运维经费保障力度，将本级平台配套

的基础设施费用、部署费用、运维保障费用等按规定纳入财政

预算申报。

（三）开展人员培训。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

组织开展平台应用培训，确保行政执法人员和行政执法监督人

员都能全面掌握平台运行标准和要求，熟练运用平台开展工作。

（四）严格督导检查。按照分级负责原则，各级司法行政

部门要在本级政府领导下，督促协调本地行政执法监督平台的

部署、实施、应用工作；要建立定期通报机制，每月通报执法

监督平台建设推进情况，保障执法监督平台在全市稳步推广，

取得实效。

信息公开属性：依申请公开

济宁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1年 1月 27日印发


